
近日，略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坚持“援调结合”，快办快

结，成功为 12 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 11 万余元，以实

际行动为他们解决烦“薪”事，营造春节祥和社会环境。

2 月初，略阳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到群众求助，反映他们

都是外地来略阳务工的农民工，在我县某企业务工被拖欠工

资，经过和带工老板多次讨要，没有得到解决。眼看临近春

节，欠款还是没有希望，不知道该如何才能拿到自己的辛苦

钱，心中焦急万分，所以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。

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对案件基本情况进行了初审，确

定了欠薪事实，开通农民工维权“绿色通道”。根据基础证

据，该案涉及带工老板与用工企业之间的关系认定。若按通

常案件办理流程受理后指派律师通过诉讼程序解决，农民工

在春节前拿到工资的可能性较低。为此，县法律援助中心秉

持“实质解决问题、快速化解纠纷”的原则，由中心法援律

师及单位法律骨干介入调解。在充分调查核实，形成完整证

据链的情况下，经过多次和带工老板、用工企业协商，耐心

释明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有关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，

企业最终认可自身责任，同意对未支付的 11 万余元农民工

工资承担给付义务。

考虑到这批农民工均为外地来略务工人员，往返办理工

资领取手续会增加经济负担，略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延伸服务

触角，开展“上门代付”便民服务，专程前往该批农民工居



住地所在村，将工资发放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中，有效避免了

矛盾激化，维护了异地农民工合法权益，彰显了法律援助“为

民办实事”的温度与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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